
立法會 CB(2)2310/03-04(02)號文件

《香港康體發展局 (廢除 )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9 刪去第 (2)款。

新條文 加入  —

　　 “9A. 連續受僱連續受僱連續受僱連續受僱

(1) 任何在緊接生效日期前受僱於發展局或

委員會的僱用，如憑藉本條例而成為受僱於政府的僱

用，則本條適用於該項受僱於政府的僱用。

(2) 儘管有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

66 條的規定，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 章 )適用於本條所

適用的僱用。

(3) 就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 章 )而言，本條

例不會中斷本條所適用的僱用的連續性。

(4) 就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 章 )而言，本條

所適用的僱用須視為受僱於同一僱主的僱用。＂。

12 加入 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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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 (7A) 如前主席因患病、不在香港或任何其他

原因而不能為本條任何一款的施行而執行職能，則在

該款中對前主席的提述須視為對前副主席的提

述。 ”。

12(8) 加入  —

　　 ““前副主席 ”(former Vice Chairman)指在緊接生效日期前
憑藉被廢除條例第 3 條擔任發展局副主席職位
的人； ”。












